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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校「綠在區區」日── 家庭回收行動 

敬啟者︰為了推動學生實踐環保及資源回收，本校早前舉行了「全校綠色行動投票日」，由全校學生

共同選出今年最想推行的綠色行動。經投票結果，多數同學選擇了以下行動： 

(1) 各級設計及使用「可重用」與「可回收」分類回收的紙箱供班內使用。 

(2) 在家收集乾淨可回收物品，於 3 月 26、27 日 及 30 日帶回學校，再由代表送往鄰近的「綠在區

區」回收點。 

敬請各家長支持   貴子弟參與是次活動。活動詳情細列如下︰ 

目的 

1. 讓學生明白家居垃圾中有很多物品可再用或回收，減少棄置。  

2. 透過實際行動達致綠色生活。  

3. 讓學生體驗由「投票」到「實際行動」的過程。 

日期 2026 年 3 月 26、27日 及 30日 

程序 

1. 學生將整理好的回收物以可重用袋／紙箱帶回校。 

2. 把物品分類放於檢疫處後的「分類回收箱」。  

3. 由老師及學生代表把物品送往深井海韻花園 / 深井麗都花園附近「綠在區區」回收點， 

了解分類及稱重。  

4. 活動後，學校會向全校公佈回收成果，並反思如何在日常生活持續實踐環保。 

注意事項 

1. 與子女在家一起留意及收集以下已清潔、乾爽及適合回收的物品： 

 

i. 塑膠飲品樽（請除蓋、除標籤、壓扁） 

ii. 飲品紙包盒（沖洗、剪開攤平、晾乾） 

iii. 金屬罐（如汽水罐、罐頭，請沖洗乾淨） 

iv. 廢紙及紙盒（乾爽、無油漬） 

 

2. 請勿帶來：污糟、有食物殘渣、玻璃碎片、危險物品或未能回收的垃圾。 

3. 如有疑問，可聯絡潘曉鈴老師。 

是次行動由學生親自投票選出，對他們而言具有特別意義。懇請    貴家長在日常生活中多與子女討論

「減少使用、重複使用、分類回收」等習慣，讓環保成為家庭的一部分。如有能力，也歡迎家長日後

自行把可回收物品帶到社區的「綠在區區」回收點，延續今次行動的成果。 

    此致 

貴家長 

                    黃啟倫校長 謹啟 

 
 
 
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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